党组织关系转接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转入医院（中共江西省人民医院委员会）
1. 本省高校、本省其他点位、本省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→江西省人民医院（直接在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中调转）
2. 外省高校、外省单位（有预备党员审批权的党委单位）→江西省人民医院
3. 外省高校、外省单位（无预备党员审批权的单位）→有预备党员审批权的上级党委单位→江西省人民医院
4. 外省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→有预备党员审批权的上级党委单位→江西省人民医院
注：
1）无预备党员审批权的，须转至上级有预备党员审批权的党委单位，再调转医院。
2）编制外人事代理职工党组织关系先调转至江西省人才流动中心，签订劳动合同后，再调转医院。
党组织关系转接需同时在全国党员信息管理系统上进行办理。
档案转入：江西省人才流动中心，南昌市二七北路266号，079186371944
户口转入：大院派出所 南昌市东湖区二七北路98号A座集体户
